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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3_80_

8A_E6_B3_A8_c46_645911.htm id="koie" class="zffg"> 第二节 民

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指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

系和人身关系而产生的具有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内容的法律

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由三个要素构成：主体、客体、内容。 

一、民事主体 民事主体，即民事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也是民

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承担者。我国的民法将民事主体分为自

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一)自然人 1、自然人的民事权利

能力。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胎儿不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2、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自然人的

民事行为能力，依其年龄以及智力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1)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8周岁以上

的公民是成年人，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

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周岁以

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3)无民事

行为能力：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

神病人。 提示：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设立了监护制度。监护人的职责主要体现在：保护被监

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担任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

人.教育和照顾被监护人。 3、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

农村承包经营户 (1)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

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

(2)个人独资企业是指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

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



实体。属于非法人组织。 (3)《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以他的

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

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 (二)法人 1、法人的概念 法人是指具

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

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律拟制的人) 2、法人应具备的条

件：第一，依法成立.第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第三，有

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第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 3、我国法人的种类 企业法人(营利法人)。 非企业法人(非

营利法人)，包括(1)机关法人，特许设立.(2)事业单位法人，

特许设立.(3)社会团体法人，可以采取特别许可设立，也可采

取行政许可设立。 4、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法人自成立时起，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至法人终止时，民事权

利能力消灭。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其民事权利能力相一致.

在法人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时，即同时享有民事行为能力。 5

、法人机关 法人机关是法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法人意

思的机构.法人机关可以分为权力机关(股东会)、执行机关(董

事会)和监督机关(监事会)。 提示：法定代表人是按照法律或

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必须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非法人组织 非法人组织是指不具有法

人资格但可以自己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组织。 提示：09年教

材有关非法人组织部分，说法有变化。非法人组织的形式主

要是非法人企业、非法人经营体、非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非法人企业：如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非法

人联营企业、非法人私营企业、非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非法人外商独资企业以及非法人集体企业等。非法人经营体

：如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筹建中的公司等。非法



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如各种非法人政治团体、学

术研究团体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